
 

 

108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科：地政 

科目：土地政策 

 

一、臺灣的人口總數及人口結構在 2015年，預估 2020年及 2025年的數值如下四圖所示。試以

2015年為基礎，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說明未來 2020年及 2025年之人口總數及人口結構

之預估數值，對於住宅市場之影響為何？（25分） 

 

 



 

 

 

【解題關鍵】 

本題係少子化、老齡化現象，影響住宅市場之議題，土策課程完全命中。 

【擬答】 

分析得知出現少子化、老齡化之現象： 

本題以 2015年之人口總數及人口結構為基礎，並以預估至 2020年及 2025之兩個數值，對住

宅市場之影響。人口總數部分至 2020年及 2025年人口達到最高峰均至 23.6百萬人至 23.7百

萬人，人口總數未見明顯變化。 

而人口結構部分，2015年之扶養比 35.3（扶幼比 18.4＋扶老比 16.9）而 5.9名青壯年負擔一名

老人。至 2020 年扶養比 35.3（扶幼比 18.4＋扶老比 16.9），扶養比尚未出現變化。然而 4.4

名青壯年負擔一名老人，已逐漸出現老齡化現象。 

2025年扶養比 47.5（扶幼比 18.1＋扶老比 29.4）3.4名青壯年負擔一名老人、兩數值均已明顯

出現少子化、老齡化之人口結構現象。 

針對少子化、老齡化現象，對住宅市場之影響分析： 

分析 2020年及 2025年之數據後發現，扶養比幅提升大，其中扶幼比減少，而扶老比惡化，出

現所謂少子化、老齡化人口結構現象，在市場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就此現象進一步分析，對

住宅市場之影響。 

整體住宅需求增加： 

此一期間內人口總數增加，對住宅需求仍然續增，產生直接之影響。 



 

 

房屋坪數小量化： 

少子化，老齡化現象，使得對市場供給之房屋格局、坪數小量化。 

老人住宅需求增加： 

老齡化現象，使得對住宅市場中具備電梯產品或無障礙空間設計或長照設施之建築物需求增

加。 

加速都市更新趨勢： 

都市中老舊住宅因位處生活機能、醫療衛生、交通設施完善之舊地區，因少子化、老齡化現

象出現，因此參與都更之意願有增加趨勢。 

公共住宅需求增加： 

少子化，老齡化現象，使得購買住宅之意願降低，轉而對政府規劃之社會住宅、單身住宅甚

至長照住宅等公共住宅之需求增加。 

 

二、何謂土地政策（Policy）與策略（Strategy）？試申論我國憲法中，平均地權在土地政策與策略

之意義為何？（25分） 

【解題關鍵】 

本題係土地政策之平均地權考古題，土策課本完全命中。 

【擬答】 

土地政策與策略： 

土地政策：                                                  

土地政策，就是要解決各種土地問題並滿足「民眾需求」之目標。為解決土地問題，土地政

策指導土地適當分配與合理規劃利用，以達成「地盡其利」、「地利共享」之目標，所擬訂及

採行之方針或途徑，然而主管機關對土地政策規劃及執行能力的良窳，亦是影響國家發展的

重要關鍵因素。 

策略： 

策略，指具體之行動方案。土地政策係為解決土地問題之方針、目標，而土地政策之策略，

則是為落實土地政策之具體方案及作法或法制。例如，房地交易所得稅之開徵、實價登錄制

度之修法、都市更新條例之修正等等，皆屬土地政策之策略。 

我國憲法中，平均地權在土地政策與策略之意義： 

國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基本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謀國計民生之均足。   

 （憲法 142） 

平均地權是土地政策的基本理念： 

我國憲法中規範的土地政策理念就是落實「平均地權」，而平均地權之目標與價值取向，亦

正是制定與推動土地政策的基本理念。平均地權的理念是所追求的地盡其利、地利共享的意

旨，漲價歸公，公平正義的精神，落實於資源的配置機制上，能夠使每個人獲得土地資源及

利益之機會都能均等，且能受到平等的尊重與關懷。 

實施平均地權之主要策略：： 

規定地價： 

「規定地價」係指政府依法定程序，將公告地價查報確定，作為業主申報地價參考，以劃

分公、私產權界限，並據以編造地價冊及總歸戶冊。此乃平均地權最基本工作，作為實施

「照價徵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之標準。 

照價徵稅： 

「照價徵稅」係指政府按土地之原價或素地地價，逐年徵收因天然所產生之利益，以賦稅

方式實現地租歸公，達到地利共享目標。即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應按申報地價，依法徵收

地價稅。  （平 17參照） 

照價收買： 



 

 

「照價收買」係國家按照私人所申報地價或未盡利用，強制收買其土地，取消私有土地所

有權行為，為平均地權四大綱領之一。 

漲價歸公： 

「漲價歸公」係土地所有權人在持有土地期間，非因施以勞力資本增加土地價值，於發生

所有權移轉或典權設定時，政府就其自然漲價之部分，向原所有權人課徵之稅賦，以實現

「漲價歸公」，達到地利共享目標。 

現行實施平均地權之法制，並未落實憲法，平均地權之土地政策目標： 

規定地價 

現行平均地權條例有關公告地價、公告土地現值之評估明顯偏離市價，無法明確劃分公、私

產權之界線，以致推動平均地權之基礎，無法公平合理的建立。 

照價徵稅 

申報地價總額為徵收地價稅基礎，現行土地稅法有關地價稅之課徵，無論稅基、稅率、減免

等，均存在過低或過於浮濫之現象，以致平均地權照價徵稅之立法意旨無法達成。 

照價收買 

現行法制雖有照價收買之機制，但政府主管機關卻缺乏執行之決心，尤其今日台灣房地產價

暴漲，政府面對空地、囤積土地等炒作土地現象，卻未確依法令規定，落實執行照價收買，

使得藉由實施照價收買以落實平均地權之機制形同具文。 

漲價歸公 

現行土地增值稅之計徵，因公告現值偏離市價，且稅率又於 94年大幅調降，使得土地增值

鉅額利益大量歸由私人所獲取，除形成社會不公外，房地產價格更因投機盛行而暴漲並引發

民怨。 

 

三、試論臺灣現行各種如商業、住宅、工業或農業使用之土地價格，是區位地價、收益價值，或是

成本價值？此價值對土地規劃管制之影響為何？（25分） 

【解題關鍵】 

本題係地價與土地規劃管制之關連論述題，土策課本完全命中。 

【擬答】 

地價名詞定義 ： 

區位地價： 

不動產具有異質性，影響土地之個別因素中，地理位置是其最明顯之因素，區位之優劣直接

影響其市場參與者之意願，致使形成其市場價格之高低。 

區位地位，係因其地段之優劣特徵，經市場機制所形成之市場價格。 

收益價值： 

一個財貨滿足人們慾望或需求之能力謂之效用。而效用之愈高之財貨，受人們重視程度則愈

高。 

利用不動產所獲得之效益扣除各項必頇支付成本後之淨收益，利用報酬率（還原利率）加以

還原，得出其收益價值。惟其收益除受不動產本身條件之影響外，亦受外在區域及一般因素

影響，實際上會呈現變動之走勢，是收益價值之特徵。 

成本價值： 

任何財貨之取得或擁有，必然頇付出代價，謂之成本，然取得成本價值之高低常與財貨之效

用、稀少性、市場之供需、政策、稅制等息息相關，經以上所形成因素之取得代價，謂之成

本價值。 

臺灣現行各種如商業、住宅、工業或農業使用之土地價格，是區位地價、收益價值，亦是成本

價值： 

臺灣現行各種如商業、住宅、工業或農業使用之土地價格，是內含著區位地價、收益價值，與



 

 

成本價值。因為土地價格是市場機制中買賣雙方經考量其土地之座落區位、收益能力及成本價

值等價值後，雙方於價格水準認同一致之所成交之交易價格。 

此價值對土地規劃管制之影響： 

土地規劃管制是強調供給導向，以滿足各行各業之土地需求，以求土地資源善盡利用，同時避

免土地資源之誤用及浪費。 

故政府進行土地規劃管制時，無論是商業、住宅、工業或農業使用之土地，應針對土地所規劃供

給之區位、收益價值以及成本價值，是否能合理滿足社會中對各項土地之需求外，以盡土地資源

之效益極大化，符合公共利益，同時可避免規劃土地之價格出現暴漲、暴跌現象。 

四、近年來臺灣為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政府提出各種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的方法，其中之一

是容積移轉方法。現將各縣市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數量及容積移轉成效，依內政部營建署之資料

統計如下表。試論容積移轉方式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利弊得失為何？（25分） 

 

【解題關鍵】 

本題係容積移轉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考古題，土策課本完全命中。 

【擬答】 

容積移轉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其優點如下： 

加速公保地之取得： 

政府可利用容積移轉制度，使公共設施保留地地主權益獲得保障，加速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

與興闢，有利於都市空間利用發展。 

保護生態環境： 

利用容積移轉機制，可以使古蹟或具有特殊生態景觀價值或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獲得適當的

保存，避免違規利用情形。 

有利整體開發規劃： 



 

 

利用容積移轉，可以使建築充分表現其特色，並增加宗地之總體容積而有利整體開發規劃、

設計，以創造新的都市建築景觀。 

符合成長管理： 

採容積移轉方式，除可對密度及使用進行彈性管制外，並可為對都市空間發展之區位、時序

作適當指導。 

滿足地方需求： 

容積移轉，藉由在自由市場操作下，除形成容積合理之價格外，容積所移入區位亦可符合地

方需求，有利都市空間之發展。 

符合公共利益： 

透過容積移轉，政府可無償取得所需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產權，減少財政支出，地主獲得適

當之對價補償，開發者獲得容積增加之開發利益，因此創造了三贏之局面。 

容積移轉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其缺點如下： 

多數地主未獲得保障： 

容積常常受房地產市場景氣因素之影響，對於容積供給過大，需求不高之地區（如中南部）

容積移轉買賣乏人問津，大量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地主權益仍無法藉此機制獲得保障。 

影響環境品質： 

容積移轉的移入區位與總量若未妥善規範，恐發生移入地區接受太多容積後，致使區內公共

設施負擔太重，反而影響生活環境品質。 

制度不夠完善： 

行政機關對容積移轉相關之審核、登記管制、監督等行政作業目前並不完善。 

缺乏市場機制： 

容積移轉交易資訊之提供與市場運作機制，如不夠充分與順暢，恐造成黑箱作業或市場閉鎖

現象形成買方市場，不利於公保地之地主，妨礙容積移轉政策與實施管制之目的。 

形成投機炒作： 

容積移轉免負擔任何稅賦且又允許可移出一次，常成為投機炒作之標的，除造成漲價歸私外

甚至影響到不動產市場之正常發展。 

折繳代金形同販賣發展權： 

98年 1月 7日修訂之都市計畫法第 83-1條，建商得向政府折繳代金，雖可簡化容積需求者

與交易程序與成本，但恐將使得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更加乏人問津，形同政府公然販賣發展

權，直接衝擊都市之容積管制制度及健全發展。因此政府宜儘速建立配套措施，以避免上述

之疑慮發生。 

結論：容積移轉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弊大於利 

容積移轉機制，基本上屬於一種平衡地主與開發者及政府間權益的土地管制策略，地方政府因

財政窘困，常以容積移轉為手段取得來公有公共設施用地，但台灣各主要都會地區經實施容積

移轉機制多年來，卻仍存在許多缺失及問題，急待主管機關加以重視及解決，例如，容積移轉

總量、容積移轉價格的評估、移轉市場的建立及容積移轉之區位、範圍的劃定等配套措施，均

需縝密研擬規劃，以免徒勞無功，影響都市土地規劃管制成效。 


